
 
第 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條 

一般原則 

個人資料的處理應以透明的方式進行，並應尊重私人生活的隱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國際法文書和現行法律訂定的基本權利、自由和保障。 

第四條 

定義 

一、為本法律的效力，下列用詞之定義為： 

（三）“個人資料的處理”（“處理”）：有關個人資料的任何或者一系列的操作，不管該操作

是否通過自動化的方法進行，諸如資料的收集、登記、編排、保存、改編或修改、復原、查

詢、使用，或者以傳送、傳播或其他透過比較或互聯的方式向他人通告，以及資料的封存、

刪除或者銷毀； 

 

 

第二章 

個人資料的處理和性質以及對其處理的正當性 

第五條 

資料的性質 

一、個人資料應︰ 

（一）以合法的方式並在遵守善意原則和第二條所指的一般原則下處理； 

（二）為了特定、明確、正當和與負責處理實體的活動直接有關的目的而收集，之後對資料

的處理亦不得偏離有關目的； 

（三）適合、適當及不超越收集和之後處理資料的目的； 

（四）準確，當有需要時作出更新，並應基於收集和之後處理的目的，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對

不準確或不完整的資料進行刪除或更正； 

（五）僅在為實現收集或之後處理資料的目的所需期間內，以可認別資料當事人身份的方式

被保存。 

二、經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要求以及當存有正當利益時，公共當局得許可為歷史、統計

或科學之目的，將上款（五）項所規定的保存期限延長。 

第六條 

個人資料處理的正當性條件 

個人資料的處理僅得在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或在以下必要的情況下方可進行： 

（一）執行資料當事人作為合同一方的合同，或應當事人要求執行訂立合同或法律行為意思

表示的預先措施； 

（二）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須履行法定義務； 

（三）為保障資料當事人的重大利益，而資料當事人在身體上或法律上無能力作出同意； 

（四）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或被告知資料的第三人在執行一具公共利益的任務，或者在

行使公共當局權力； 

（五）為實現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或被告知資料的第三人的正當利益，只要資料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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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或權利、自由和保障不優於這些正當利益。 

 

 

第三章 

資料當事人的權利 

第十條 

資訊權 

一、當直接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時，除非資料當事人已經知悉，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

實體或其代表人應向資料當事人提供如下資訊： 

（一）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的身份及如有代表人時其代表人的身份； 

（二）處理的目的； 

（三）其他資訊，如： 

（1）資料的接收者或接收者的類別； 

（2）當事人回覆的強制性或任意性，以及不回覆可能產生的後果； 

（3）考慮到資料收集的特殊情況，為確保資料當事人的資料得到如實處理，在必要的情況

下享有查閱權、更正權和行使這些權利的條件。 

二、作為收集個人資料的基礎文件應包括上款所指的資訊。 

三、當資料並非向資料當事人收集時，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或其代表，在對資料進行登

記時，應向當事人提供第一款規定的資訊，但當事人已知悉者除外；或當規定需將資料向第

三人通告時，應最遲在第一次通告前，向當事人提供第一款規定的資訊。 

四、當在公開的網絡上收集資料時，應該告知資料當事人，其個人資料在網絡上的流通可能

缺乏安全保障，有被未經許可的第三人看到和使用的風險，但當事人已知悉者除外。 

五、在下列任一情況下，可免除本條所規定的提供資訊的義務： 

（一）經法律規定； 

（二）基於安全、預防犯罪或刑事偵查的理由； 

（三）尤其是當以統計、歷史或科學研究為目的處理資料時，在不可能告知資料當事人或作

出告知的成本過高，又或當法律或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資料的登記或公開時，但在該等情形

下應通知公共當局。 

六、在根據下條第三款規定尊重資料當事人基本權利的前提下，本條所規定的提供資訊的義

務，不適用於專為新聞、藝術或文學表達目的而對資料的處理。 

 

 

第四章 

處理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十八條 

職業保密 

一、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和在履行職務過程中知悉所處理個人資料的所有人士，均負有

職業保密義務，即使相應職務終止亦然。 

二、為公共當局從事顧問或諮詢工作的公務員、服務人員或技術員均負有相同的職業保密義

務。 

三、上述各款的規定不排除依法提供必要資訊的義務，但載於為統計用途所組織的資料庫者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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